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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225 号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进行审查

的过程中，关注到如下事项： 

1．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45,146,397.44 元，

净亏损 123,038,365.96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359,064.84 元，期末资产负债率为 81.39%，触及本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年审会计师据此出具了持续

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你公司 2020 年房屋租赁收入 23,006,541.20

元，占营业收入比重达 50.96%，而你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几

乎已全部被查封，其中因吴海萌诉讼及仲裁案被司法查封与轮侯查封

的投资性房地产期末账面价值为 43,861,115.22 元、被深圳地税局查

封的投资性房地产期末账面价值为 258,168.53元。请你公司： 

（1）结合相关诉讼仲裁事项进展，说明房产查封事项对你公司

房屋租赁业务开展的影响，被查封房产是否存在较大被强制执行风险，

你公司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2）说明公司就提升持续经营能力已采取的措施及效果，后续

安排及可行性，并充分提示退市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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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前述情况，逐项自查公司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3.3条规定的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三个月内不

能恢复正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等应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 2020年报采用持续经营假设是否合理。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2019年 12月 24日，你公司与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泓钧”）签订了《回购协议》，北京泓钧同意以人民币

12,000 万元的价格回购你公司持有宁波保税港区佳杉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佳杉资产”）并购基金的全部合伙份额

（即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7,713.04万元，占合伙企业全部认缴财产份

额的 8.15%）。根据协议，北京泓钧应该在 2020 年 4月 20 日支付第

一笔款 10,000 万元。但截止目前其并未按约定支付相关款项。2021

年 4月 21日，你公司收到北京泓钧股权回购款 200万元，同时北京

泓钧函件告知公司剩余部分股权回购款于 2021年 12月 31日前支付

完成。你公司于 2020 年将前述持有待售资产合伙基金转入了其他应

收款，该其他应收款截止报告期末已计提减值准备 5,476,887.91 元，

2020年度利润表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5,476,887.91 元，偿付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年审会计师无法获取你公司在确定可回收性中所使用的关键

假设（包括信用度、偿付率等）相关的支持资料或实施其他替代审计

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上述的

“其他应收款”和“信用减值损失”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

金额以及对相关披露的影响，并对你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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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意见。 

（1）请你公司结合北京泓钧履约能力、意愿及回购标的权属受

限（如有）等情况，说明相关资产回购事项继续推进的可能性，你公

司在判断北京泓钧相关回购款可收回性过程中所使用的关键假设及

依据，是否与以前会计年度存在显著差异及原因，相关减值计提金额

是否及时、合理、充分。 

（2）请年审会计师具体说明就该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所采取的审

计程序、已获得的审计证据、具体的受限范围、受限原因及未能获取

审计证据、未采取或无法采取替代程序的原因及合理性，进一步结合

相关事项对财务报表及其使用者可能的影响，对照《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审计类第 1号》《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问题解答第 16号—

—审计报告中的非无保留意见》相关规定，说明判断前述事项不具有

广泛性的原因及合理性，出具的审计意见是否合理合规。 

3．2019 年 4 月 30 日，汉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富控

股”）公开承诺，如你公司因其与吴海萌之间的（2017）粤 0304民初

585 号诉讼案件以及深圳国际仲裁院 SHENDX20170235 号和

SHENDX20170236 号仲裁案件、其与谢楚安之间的深圳仲裁委员会

（2016）深仲受字第 2123 号仲裁案件等四宗诉讼、仲裁案件受到的

全部直接经济损失未得到全额补偿、赔偿的，汉富控股将在你公司实

际损失产生后 10日内以股权转让尾款 1.59亿人民币为上限，以现金

或其他等额资产支付给你公司，作为上述诉讼、仲裁案件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的补偿。截至目前，你公司因谢楚安仲裁案件结果已向谢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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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金额 39,349,653.16 元，并就涉及吴海萌、王沛雁案件达成和解，

和解金额 1.6亿元，相关案件的实际损失已经产生，但汉富控股至今

未对你公司履行补偿义务，你公司于 2020年 9月以汉富控股及北京

鸿钧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此外，练卫飞承诺提供其本人或第三

人名下足额财产为你公司提供担保，你公司若因上述四宗案件遭受任

何经济损失，有权处置担保物，练卫飞本人将无条件承担给你公司造

成的全部经济损失；马达加斯加大陆矿业有限公司曾于 2017年 8月

16日与你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同意就你公司因前述四宗案件可能

遭受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争议解决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包含律

师费、仲裁费、诉讼费等）、不利判决或裁决要求你公司承担的责任，

以及对你公司的其他不利影响等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请结合前述各承诺方具体承诺内容及其履行承诺能力、意愿等，

分析说明你公司获得相关补偿的可能性，你公司已采取及拟采取的追

偿措施，如未能最终取得相应补偿对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可能产生的

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4．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余额为 442,528,174.12

元，报告期内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176,403,104.52 元，因王沛雁、吴海

萌案件达成和解金额减少、收回房款而收回或转回 103,892,275.06元。

其中，就练卫飞导致的系列诉讼案件损失对相关其他应收款计提信用

减值损失 67,938,287.08 元。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内计提坏账准备

176,403,104.52 元对应的其他应收款涉及的交易对方及往来款项的具

体内容，计提坏账准备的时点及依据，是否及时、充分、合理。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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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亏损

53,671,911.03 元，主要为证券投资亏损。“证券投资情况”显示，你

公司报告期内证券投资买入金额为 36,511,962.70 元，卖出金额为

22,244,752.12 元。请说明公司在报告期内进行高风险证券投资的主要

考虑，是否及时履行恰当的审议披露程序，并结合公司近期营运资金

需求、诉讼仲裁事项涉及支付安排等，分析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流动

性风险，进行高风险证券投资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是否影响公司日常

经营业务的开展。 

6．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管理费用 2,219.30 万元，占营业

成本比重达 60.36%。请结合管理费用具体构成、报告期内员工人数

及其变化、人均薪酬及同地区公司或可比公司平均薪酬水平情况等，

分析说明相关费用与公司收入变动的配比合理性，以及管理费用占营

业成本比例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下发生“付现费用及其他”12,680,540.42 元。请你公司说明付

现费用的主要支付对象、费用构成及金额。 

8．你公司原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博恒投资、陈卓婷、李强、陆

尔东、林昌珍、陈军、刘红一致行动关系于 2020年 10月到期解除，

你公司称公司目前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状态。请你公司： 

（1）结合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董事会目前成员构成及推荐和提

名主体、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表决权比例、经营管理及日常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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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决策实际情况、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协议或约定、表决权委托、

特殊利益关系等维度，说明判定你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原因和依据，

就是否存在管理层控制、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制

等情况进行仔细甄别和举证。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说明你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态是否会对日常生

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是否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你

公司拟采取何种措施防范或消除不利影响。 

9．年报显示，截止报告期末，你公司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固定资

产余额为 4,183.26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固

定资产的具体情况，相关证书长期未解决的原因和截止目前的办理进

展，后续办理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预计完成办理的时间，可能对你

公司经营的具体影响和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10．报告期内，你公司多次披露补充、更正相关公告。请你公司

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审慎对待信息披露工作，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提高信息

披露的质量。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1年 6月 4日前将有

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同时抄送派出机构。涉及需披露的，请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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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1年 5月 28日 

 

 

 

 

 

 

 

 

 

 

 

 

 

 

 

 


